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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稅負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101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資料，全國 596 萬申報戶之綜合所

得總額約新臺幣（以下同）5.4 兆元，列報之免稅額約 1.4 兆元，占綜合所得總額約 26%；列

報之扣除額約 1.8 兆元，占綜合所得總額約 33%，免稅額與扣除額合計占綜合所得總額之比率

接近 6 成，顯示我國綜合所得總額經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據以核算稅額之綜合所得淨額

僅約總所得之 4 成，爰該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有效稅率（應納稅額/綜合所得總額）僅為 5.77%

，現行免稅額及扣除額，已適足減輕民眾所得稅負擔。 

二、為適度減輕薪資所得者之租稅負擔，財政部已配合回饋制度之建立，將相關稅法修正增加之稅

收部分用以調高 104 年度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度（自 108,000 元提高為 128,000 元）。 

三、黃委員建議擴大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適用範圍及提高扣除額度，整體而言，高所得者享受之租

稅利益較中低所得者為高，形同對所得較高者給予較大幅度減稅，對於貧窮或所得較低者鮮

有或無減稅利益。 

四、綜上，基於財政收入、租稅公平及稅務行政等面向，本案宜通盤審慎考量。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大學校院境外學生收費及宿舍安排等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50） 

邱委員就大學校院境外學生收費及宿舍安排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邱委員志偉就大學校院境外學生收費及宿舍安排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國際化及青年移動力是全球趨勢，本部為提升大學校院國際化，吸引優秀境外學子來臺留學或

研修，訂有「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等相關規範，以鼓勵大學校院招收外國學生「質量並

重」，提高我優質高等教育之國際能見度，進而促進產業、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發展，提升

全球競爭力。103 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或研習人數總計 92,685 人。 

二、大學校院境外學生來臺就學收費及教學成本等，謹說明如次： 

(一)大學校院應依境外學生來臺就學相關辦法及教學成本訂定學校學雜費收費基準，其規定

說明如次： 

1.依據「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 21 條，一般外國學生就學應繳費用依就讀學校所定

外國學生收費基準收取，並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 

2.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4 條，大陸地區學生之學雜費收

費基準，由就讀學校依教學成本訂定，報本部備查。學雜費收費基準之下限，由本部

參考國內同級私立學校前一學年度收費及當學年度學雜費調幅定之。 

3.來臺短期研修大陸地區學生不涉及學歷採認問題，但得發給學分證明，其收費標準統

一以私立學校學分費 1.5 倍計算。 

(二)國內各大學校院之教學成本不同，各校學生之教學及單位成本亦有差異，公立大學多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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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8 萬元至 24 萬元間，私立大學多介於 11 萬 5 千元至 12 萬 5 千元間。 有關外國學生

收費基準，目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校之外

國學生收費標準，為本國學生收費的 1.5 至 2 倍；私立大學對外國學生的收費標準，多為

本國學生收費的 1 至 2 倍。大學校院於本部所訂來臺就學辦法相關規範下，衡酌學校國

際化政策、教學成本等，訂定外國學生及陸生之就學應繳費用標準，一般都較臺灣的學

生高，本部並未訂定上限。 

三、有關境外學生宿舍管理等，謹說明如次： 

(一)大學校院境外生之宿舍管理為學校內部行政管理範疇，係屬學校自治範圍，各校皆訂有

宿舍管理相關規則，本部原則予以尊重。 

(二)陸生來臺住宿部分，謹說明如下： 

1.本部於核定陸生招生名額時，將相關輔導情形納入審查項目，除要求學校說明陸生宿

舍分配比例原則，衡平本地學生與陸生住校權利，收取住宿費用應與臺灣學生相當，

並要求學校建立校內外住宿輔導機制，進行定期檢視與輔導。 

2.就學後由學校統一安排陸生住宿事宜，陸生可選擇於臺灣親友處住宿或入住學校宿舍

。如校內宿舍不足，由校方代為尋覓適當住宿地點，並建立校外租屋輔導機制。 

(三)來臺就讀大學之境外生，若學校無充足宿舍時，學校可提供校外租屋管道諮詢或協助措

施，此與本國學生均相同。本部函頒「推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賃居服務實施計畫」，請

各大專校院提供賃居學生服務及維護租屋安全，工作重點如下： 

1.建構校外賃居服務資訊網（平臺）：各校建構賃居服務資訊網，提供賃居學生服務及

房東租屋資訊；另本部補助虎尾科技大學建置「雲端租屋平臺系統」，整合租屋資訊

，服務全國學生。 

2.暢通賃居糾紛與法律諮詢服務：學校設置租屋糾紛協處窗口並建立法律諮詢服務管道

，對於學生發生賃居糾紛事件時，適時從旁協助處理與化解糾紛，並提供專業法律諮

詢服務，以維護學生賃居合法權益。 

3.加強賃居訪視與推動安全評核：學校應對校外賃居學生及房東進行訪視，並辦理各類

研習教育。另針對大型學舍進行評核，並鼓勵房東配合各類警政、消防及建築物相關

安檢規定進行認證或查訪，俾維護整體賃居安全。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建構無障礙空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38） 

羅委員就建構無障礙空間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

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顯示政府重


